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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爆炸保險附加條款（商業火災保險適用） 

 

108.06.10(108)華產企字第 155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商業火災保險或華南產物商店綜合保險商業火災保險

（以下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本華南產物爆炸保險附加條款（商業火災保險

適用）（以下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爆

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爆炸之除外範圍 

下列各項不屬於本附加條款所稱爆炸之範圍： 

一、震動；但由於爆炸所引起者，不在此限。 

二、電弧驟發。 

三、水衝（Water Hammer）。 

四、水管之爆炸或豁裂。 

五、音爆（Sonic Boom）。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蒸氣設備、鍋爐、預熱器、汽管、蒸氣或瓦斯透平、蒸汽引擎、內燃機、油壓機或水壓

機及其他使用壓力之器具設備（均包括其附屬設備）發生爆炸、豁裂或碎裂所致本身

之損失。 

三、機器設備之轉動或活動部份，因離心力作用或機件損壞引起豁裂或碎裂所致之損失。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悉以本附加條款為準。其他未約定事項，仍適用主

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